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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在境內外發行債券及資產支持證券 

 
為滿足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營發展需要，本公司董事會已

批准在境內或境外發行債券及資產支持證券的提議。 

 

根據中國法律法規及《章程》，發行債券及資產支持證券的提議須待股東以特別

決議案審議通過及經相關監管部門批准之後，方可實施。 

 

1. 發行安排 

 

發行人： 本公司或附屬公司； 

 

發行規模： 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50億元（包含公司有權機

構已審議通過、待發行的金額），且實際發行金額

應控制在監管部門規定的範圍內； 

 

證券類型： 一种或若干种债券，包括但不限于超短期融资

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长期限含权中期票

据、綠色債務融資工具、公司债券、債權融資計

畫、永續類債券；一种或若干种资产支持证券，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支持证券（ABS）、资产支持票

据（ABN）；及其他监管机构许可发行的人民币或

外币境内外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和资产支持票据

等； 

 

發行方式： 一次或分期、公開發行或非公開發行； 

 

期限： 不超過15年或發行人依照發行條款的約定贖回

之前長期存續，並在發行人依據發行條款的贖回

 



 

 

 

 

時到期； 

 

證券註冊/發行原因： 拓寬融資渠道，包括出表型及創新型融資；優化

財務結構、滿足經營發展需要；優化融資成本； 

 

募集資金用途： 本公司日常經營，包括但不限於補充流動資金、

項目投資及運營、償還銀行貸款等；及 

 

授權有效期： 自股東大會通過本議案之日起24個月。董事會及

已于授權有效期內作出債券發行決定的，則本公

司及下屬控股公司在取得監管部門的發行批准、

許可或登記後，可在該等批准、許可或登記的有

效期內完成有關具體發行。 

 

2. 授權董事會 

 

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一般及無條件地授權董事會，在授權有效期內根據本公

司特定需要以及其它市場條件全權辦理發行債券、資產支持證券的相關事宜，

包括但不限於：  

 

1、決定是否發行以及確定、修訂、調整債券、資產支持證券的發行種類、發

行規模、具體期限、品種和規模、具體條款、條件和其它事宜； 

 

2、根據發行債券、資產支持證券的實際需要，委任各中介機構，包括但不限

於主承銷商、評級機構、律師事務所等，並談判、簽署及修訂相關合同或協

議，以及簽署與每次發行相關的所有必要法律文件，並代表本公司向相關監

管部門辦理每次債券或資產支持證券的申請、註冊或備案等所有必要手續； 

 

3、辦理與發行債券或資產支持證券相關、且上述未提及到的其他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大會以（其中包括）批准在境內外發行債券及資產支持證券。 

 

定義 

 

本公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章程》」 本公司《章程》，經不時修訂、增補或以其他

方式修改； 

 

「董事會」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01年



 

 

 

 

3月26日在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債券 

及資產支持證券」   

本公司提議發行的本金總額不高於人民幣50

億元的債券及資產支持證券；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

及台灣； 

 

「人民幣」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及 

 

「股東」   

 

 

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馬金儒 

公司秘書 

 

北京，2023年4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武鋼先生及曹志剛先生；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高建軍先生
及王義禮先生；及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楊劍萍女士、曾憲芬先生及魏煒先生。 

 

* 僅供識別 


